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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购物抽奖”已成为商家惯用的一种促销手

段，近日，消费者郑女士向温州市洞头区消保委投诉，说她

在洞头家博会上抽中了一等奖，“商家却不给兑奖”。洞头

消保委介入后调查发现，活动主办方在兑奖条件上设置了

不公平条款。经协商，主办方同意补偿郑女士2000元。

“在任意一家经营户展位订购商品满1000元，即可获

得一张抽奖券。”不久前举办的洞头家博会上，12户家装

经营者联合推出家装商品抽奖活动。抽奖券由抽奖联和

兑奖联组成，为不记名券，券上仅有编号。活动设置抽奖

环节，一等奖为某品牌价值2699元的双开门冰箱。

郑女士在家博会上花费了2万多元，按规定获得了24

张抽奖券。到了现场抽奖兑奖当天，因临时有事无法赶到

现场，郑女士便委托给她去买过商品的商家，“如有中奖，

帮我代领”。

活动现场，郑女士的奖券被抽中一等奖。但是，主办

方核实郑女士未到现场后，宣布该抽奖无效并继续抽奖，

大奖最后花落别家。

对此，郑女士强烈不满，觉得这是“霸王规则”，事后找

上门去讨说法。主办方解释，抽奖兑奖环节为保障诚信，

所以设置了“需本人亲自领取奖品”的规则，并且事先要求

参与活动的商家通知消费者“需本人到场兑奖，否则无

效”。主办方还强调说，当日一等奖最后由在场消费者兑

奖，并非内部人员中奖。

消保委了解事情原委后表示，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七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调查结果显示，洞头家博会推出的抽奖券

是不记名券，兑奖仅按照编号进行，无法从活动的兑奖环节

核定获奖人身份；兑奖属于民事行为，可以委托，但家博会

主办方制定的抽奖兑奖规则排除了消费者委托他人的权

利，属于在经营过程中不得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的格式

条款，所以不能以此规则作为不兑奖的依据。

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调解，当事双方达成谅解。家博会

主办方同意一次性补偿郑女士2000元现金。

消保委提醒：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抽奖活动时，一定要看清抽奖活动

的具体细则，并仔细询问商家抽奖活动是否有附加条件，

以便更好地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经营者在制定抽

奖兑奖规则时，也要避免出现对消费者不公平的格式

条款。

坚决遏制
近期，少数流通市值小、价格低、

基本面差的创业板股票，股价短期快

速上涨，炒作现象突出，受到市场高

度关注。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通讯员 邱艾嘉 罗佳丽

本报讯 汽车停下后开车门是人们的常见动作，

但操作不当却可能引发“开门杀”。近日，湖州南太湖

新区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车上乘客王某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开车门这个动作，

最后被判赔57万余元。

2019年10月1日20时许，温某开车送朋友王某

回家。到了王某家附近，温某将车停在了设有禁止停

车标志的路边。坐在后座的王某回家心切，便快速打

开左侧后门准备下车。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杨某

恰巧经过，撞上车门伤及头部。杨某被紧急送往医院

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于2020年2月不治身亡。此

后，杨某的4名家属要求温某、王某赔偿各类损失共计

175万余元，因协商未果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杨某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

汽车驾驶员温某违反规定停车，乘客王某开车门妨碍

其他车辆通行，三方对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过错。结

合交警部门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酌情由死者杨某自

负30%的次要责任，由驾驶员温某、乘客王某各承担

35%的赔偿责任。故判决温某、王某各赔偿4名原告

各项损失57万余元。案件判决后，被告支付了全部赔

偿款。

法官说法：
首先，死者杨某撞上乘客王某打开的车门，是引

起这起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乘客王某下车前疏于

观察，开车门时，杨某不巧撞上了车门，乘客王某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七十七条第三项“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的规定，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需承

担事故的部分责任。其次，驾驶员温某在设有禁止停

车标志的非机动车道停车，其行为对事故发生也存在

一定过错，需承担事故的部分责任。最后，死者杨某

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其本人对事故发生也存在

一定过错，需自负事故的部分责任。

近年来因开车门不慎致人受伤或死亡的案例屡

见不鲜，人们在出行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酒

驾、醉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慕煊

本报讯 公交车突然急刹，车上70岁的黄某不慎摔

倒，致十级伤残。近日，平阳县法院审理了一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公交车所属公司被判赔偿10.39

万元。

黄某在一家公司从事保洁员工作。2019年8月，她

乘坐公交车前往某地办事。她上车后，因车厢内乘客较

多，已没有空座，只好扶着扶手站着。当车辆行经水头

镇某路段时，司机伍某突然急刹车，黄某没能稳住身体，

摔倒在车内。

经交警部门调查认定，司机伍某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黄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黄某被诊断为颈椎骨折、脑挫裂伤等，

住院治疗33日后出院。回到家中，黄某经常头痛、头晕，

记忆力下降，脾气变差，也没有办法自己出门坐公交车

上班了。

“你记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10月1日、8月15

日是什么日子知道吗？”面对医生的询问，黄某表示不太

记得了。经鉴定，黄某为器质性精神障碍轻度智力缺

损，构成十级伤残，伤残与交通事故有关，影响比例难以

认定。

之后，黄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司机伍某、公交车的登

记车主平阳某公交公司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交车系被告平阳某公交公司所

有，被告伍某系该公司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在执

行公司职务，故伍某造成黄某损失应由公交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法院根据肇事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由被告方

承担100%事故责任。结合实际，法院认定黄某合理经

济损失共计10.39万元。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平阳某公

交公司支付原告黄某经济损失10.39万元。

都是阳光惹的祸？
交警：不能让太阳“背锅”

王思勤 余建侠 虞海杰 方志

近日，高速交警接到报警，说沈

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往宁

波方向1439公里处，有两车因为阳

光直射晃眼，发生了事故。

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一辆小

轿车和一辆面包车停在第三车道和

应急车道上，车上人员已全部撤

离。小轿车驾驶员张某对交警说，

车子开到事故路段时，他因为被阳

光照到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再

加上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够，就

直接撞了上去。面包车驾驶员卜某

则被吓得够呛，他说，自己本来好好

地在第二车道上开，后面的车子狠

狠撞了上来，他方向盘没把稳，车子

与中央护栏发生了碰撞，导致后排

乘客头部被擦伤。

驾驶员受光线影响、操作不当

而引发事故的，不仅仅只有这一

例。此前，霞浦收费站附近发生了

一起两车事故，而肇事的驾驶员也

称，是因为太阳光太强，才引发事

故的。

这是一起轿车和货车碰撞的事

故，轿车左侧车身凹陷严重，车辆的

保险杠也脱落了。轿车驾驶员欧某

被吓坏了，他说，自己在正常行驶，

是左侧的货车突然变道，导致他避

让不及，车子被撞得旋转了360度，

才停下来。

货车司机覃某承认了自己的错

误，他说，因为午后光线较强，导致

反光镜模糊，他根本没看到右侧的

小车，以为旁边没有车子，才贸然变

道酿成了事故。

高速交警表示，上述两起事故

的发生，不能让太阳来“背锅”，说到

底，还是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的。

杭州湾大桥上的这起事故，后车驾

驶员在眼睛暂时看不清的情况下，

应采取点刹的方式，把车速降下来，

而不是往前接着“盲开”；另外这起

事故中，明明反光镜因阳光直射已

经看不清，驾驶员应该更加谨慎，放

弃变道的打算，而不是想当然地变

道，最终引发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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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抽中双开门冰箱，人不在场被取消
消费者跑去投诉，“这是霸王规则”

踩一脚刹车，公交公司赔出10万余元

开一扇车门，车上乘客赔出57万余元


